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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关于普源精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 

 

普源精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普源精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普源精电”、“公司”或“上市公司”）委托，担任普源精电拟通过发

行股份方式购买北京耐数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或“耐数电子”）

67.7419%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的专项法律顾问，并已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等相关中国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就本次交易相关法

律问题出具了《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关于普源精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于 2024 年 5 月 24 日下发的《关于普源精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申请的审核问询函》（上证科审（并购重组）〔2024〕2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本所就《问询函》中涉及的相关法律问题出具本补

充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所在《法律意见书》中发表法律意见的前提以及声明事项适用于本补充法

律意见书。如无特别说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有关用语释义与《法律意见书》

中有关用语释义相同。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普源精电回复《问询函》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书面

同意，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基于上述，本所根据相关中国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中国律师行业公认的业



 

6-4-2 

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题述事宜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如下： 

 

8．关于交易对方 

重组报告书披露，（1）吴琼之自 2004 年 5 月起、孙林自 2013 年 10 月起在北

京理工大学任职，二人在北京理工大学任职期间参与创办或经营了标的公司，在

标的公司设立之初，存在部分科技成果来源于北京理工大学的情形；（2）北京理

工大学已与吴琼之、孙林共同就标的公司创办与经营中涉及到的学校职务科技成

果权益关系等事项达成一致，不存在知识产权相关的争议和纠纷。 

请公司披露：吴琼之、孙林投资并在外任职行为是否符合高校干部员工管理

等规定；本次交易完成后吴琼之、孙林是否继续在北京理工大学任职，后续二人

研发成果归属，是否存在潜在纠纷及解决方案。 

请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吴琼之、孙林投资并在外任职行为是否符合高校干部员工管理等规定 

（一）高校干部员工对外任职行为管理相关规定 

1、《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第六十条规定，利用财政性资金设立

的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和高等学校的科学技术人员，在履行岗位职责、完成本

职工作、不发生利益冲突的前提下，经所在单位同意，可以从事兼职工作获得合

法收入。 

2、《国务院关于印发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若干规定

的通知》（国发〔2016〕16 号）规定，国家设立的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科技

人员在履行岗位职责、完成本职工作的前提下，经征得单位同意，可以兼职到企

业等从事科技成果转化活动。 

3、《科技部、教育部关于充分发挥高等学校科技创新作用的若干意见》规定，

鼓励和支持高校师生兼职创业，处理好相关的知识产权、股权分配等问题，处理

好兼职创业与正常教学科研的关系。 

4、《关于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分配政策的若干意见》规定，允许科研

人员从事兼职工作获得合法收入。科研人员在履行好岗位职责、完成本职工作的

前提下，经所在单位同意，可以到企业和其他科研机构、高校、社会组织等兼职

并取得合法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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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

问题的意见〉的通知》（中组发〔2013〕18 号）规定，现职和不担任现职但未办

理退（离）休手续的党政领导干部不得在企业兼职（任职）。按规定经批准在企业

兼职的党政领导干部，不得在企业领取薪酬、奖金、津贴等报酬，不得获取股权

和其他额外利益。 

6、《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进一步加强直属高校党员领导干部兼职管理的通知》

（教党〔2011〕22 号）规定，直属高校校级党员领导干部原则上不得在经济实体

中兼职，确因工作需要在本校设立的资产管理公司兼职的，须经学校党委（常委）

会研究决定，并按干部管理权限报教育部审批和驻教育部纪检组监察局备案。直

属高校处级（中层）党员领导干部原则上不得在经济实体和社会团体等单位中兼

职，确因工作需要兼职的，须经学校党委审批。经批准在经济实体、社会团体等

单位中兼职的直属高校党员领导干部，不得在兼职单位领取任何报酬。 

（二）关于吴琼之、孙林投资并在外任职行为具体分析 

吴琼之于 2004 年 5 月至今受聘于北京理工大学 A 系列教学科研岗位，担任讲

师；孙林于 2013 年 10 月至 2016 年 5 月受聘于北京理工大学 B 系列实验岗位，2016

年 5 月至今受聘于北京理工大学 A 系列实验岗位，担任实验师。吴琼之、孙林仅

为北京理工大学普通教职人员，并非北京理工大学党政领导干部或党员领导干部。 

根据北京理工大学于 2024 年 1 月 19 日出具的《北京理工大学关于吴琼之、

孙林投资、兼职及其他相关情况的说明》：“2012 年 4 月，北京理工大学（以下简

称“学校”）集成电路与电子学院教师吴琼之（身份证号：330481197702******）、

集成电路与电子学院实验师孙林（身份证号：510322198708******）参与创办了

北京耐数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耐数电子’）。……吴琼之、孙林在学校的指

导下，已按照学校规定的审批流程，办理完毕相关手续。学校已与吴琼之、孙林

共同就耐数电子创办与经营中涉及到的学校职务科技成果权益关系等事项达成一

致。学校与吴琼之、孙林、耐数电子及其子公司北京耐数信息有限公司之间不存

在知识产权相关的争议和纠纷。此外，吴琼之、孙林二人均不属于北京理工大学

党政领导干部。吴琼之、孙林在耐数电子及其子公司股权投资、兼职的行为未违

反《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中共教育部

党组关于进一步加强直属高校党员领导干部兼职管理的通知》的规定，符合学校

关于科研人员进行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文件精神和相关规定。学校对吴琼之、

孙林在耐数电子及其子公司的股权投资、兼职行为无异议。” 

基于上述，吴琼之、孙林仅为北京理工大学普通教职人员，并非北京理工大

学党政领导干部或党员领导干部，不适用上述关于党政领导干部和党员领导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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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兼职行为管理的相关规定，其投资创办耐数电子已按照北京理工大学规定的

审批流程，办理完毕相关手续，并已取得北京理工大学出具的书面证明，北京理

工大学确认对吴琼之、孙林投资、兼职行为无异议。据此，吴琼之、孙林投资耐

数电子并在外任职行为符合高校干部员工管理等规定。 

二、本次交易完成后吴琼之、孙林是否继续在北京理工大学任职，后续二人

研发成果归属，是否存在潜在纠纷及解决方案 

（一）本次交易完成后吴琼之、孙林是否继续在北京理工大学任职 

根据吴琼之、孙林出具的书面承诺函：“吴琼之将于本次交易涉及的耐数电子

67.7419%股权工商变更手续办理完成之日（以市场监督管理机构换发营业执照之

日为准）起 30 日内于北京理工大学办理离岗创业手续，在离岗创业期间不承担学

校科研教学任务，全职在耐数电子工作；孙林将于前述期限内主动辞去在北京理

工大学所任职务，积极配合北京理工大学办理离职手续，并于其后全职在耐数电

子工作。” 

（二）后续二人研发成果归属，是否存在潜在纠纷及解决方案 

标的公司的创业技术系部分来源于吴琼之、孙林在学校的学习和教学工作，

并通过长时间行业经验的积累自主研发而形成的，根据北京理工大学出具的相关

说明及双方签订的协议，北京理工大学认可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北京耐数信息有

限公司经营过程中的所形成的核心知识产权权属、权利、权益等均归属于标的公

司及其子公司，双方之间不存在知识产权相关的争议和纠纷。 

经与北京理工大学技术转移中心相关负责人员访谈确认，《北京理工大学科研

人员实施科技成果转化回馈协议》生效后（即 2024 年 1 月 19 日后），后续吴琼之、

孙林的研发成果完全归属于耐数电子及其子公司。 

吴琼之、孙林已出具书面承诺函确认：“本人与北京理工大学之间不存在任何

现时或潜在的纠纷。若后续因任何原因产生纠纷，本人将以尽量避免对耐数电子

正常经营和本次交易造成不利影响为原则，积极友好协商解决，因此给耐数电子

造成经济损失的，本人将予以赔偿。” 

三、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本所律师主要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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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查阅高校员工干部管理相关规定，了解高校员工对外投资及任职的限制

和要求； 

2、审阅吴琼之、孙林就在北京理工大学任职情况及后续安排出具的书面承

诺，了解其在北京理工大学的职务、任职期限等任职事项及后续工作安排； 

3、审阅北京理工大学就吴琼之、孙林对外投资耐数电子及任职等事项出具

的书面确认，核查吴琼之、孙林是否就其投资及任职事宜履行北京理工大学要求

的相关程序、其与北京理工大学之间是否存在争议等事项； 

4、对吴琼之、孙林及北京理工大学相关负责人员进行访谈，确认后续吴琼

之、孙林二人研发成果归属、双方是否存在潜在争议及解决方案等； 

5、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s://wenshu.court.gov.cn/）、中国审判流程信息公

开 网 （ https://splcgk.court.gov.cn/gzfwww/ ）、 中 国 庭 审 公 开 网

（https://tingshen.court.gov.cn/）、北京法院审判信息网（https://www.bjcourt.gov.cn/）

进行网络检索，核查吴琼之、孙林、耐数电子与北京理工大学之间是否存在任何

未决或已决诉讼案件，是否存在争议。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1、吴琼之、孙林投资耐数电子并在外任职行为符合高校干部员工管理等规

定； 

2、吴琼之将于本次交易涉及的耐数电子 67.7419%股权工商变更手续办理完

成之日（以市场监督管理机构换发营业执照之日为准）起 30 日内于北京理工大

学办理离岗创业手续，在离岗创业期间不承担学校科研教学任务，全职在耐数电

子工作；孙林将于前述期限内主动辞去在北京理工大学所任职务，积极配合北京

理工大学办理离职手续，并于其后全职在耐数电子工作； 

3、后续吴琼之、孙林研发成果将完全归属于耐数电子及其子公司所有。吴

琼之、孙林与北京理工大学之间不存在潜在纠纷。若后续因任何原因产生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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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将以尽量避免对耐数电子正常经营和本次交易造成不利影响为原则，积极友

好协商解决。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三份，经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

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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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关于普源精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之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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